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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食药监文〔2012〕21号

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关于印发湖北省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信息公示管理办

法（试行）的通知

各市、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有关卫生局：

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加强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日常监管，充

分发挥消费者的监督作用，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印

发餐饮服务单位食品安全监管信用信息管理办法的通知》（国食药监

食[2011]493 号）和《关于实施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量化分级管

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国食药监食[2012]5 号）及有关规定和要求，

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制定了《湖北省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信息

公示管理办法》（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

行。

二〇一二年二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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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餐饮服务 信息公示 办法 通知
抄送：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省食安办，省局有关处室，局领导。

湖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12年 2月 1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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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湖北省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信息公示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条 为切实加强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日常监管，充分发挥消费

者的监督作用，强化餐饮服务单位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意识，促进餐

饮服务单位不断提高食品安全保障水平，保障消费者食品安全，根

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餐饮服务单位食品安全监管

信用信息管理办法的通知》（国食药监食[2011]493 号）和《关于实

施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国食药监

食[2012]5 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全省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

督信息公示的管理和指导工作。县级以上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

理部门负责本辖区餐饮服务单位食品安全监督信息公示的管理和实

施工作。

第三条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信息公示对象为全省范围内已

取得《餐饮服务许可证》的餐饮服务单位。

第四条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信息公示应遵循合法、公正、真

实、透明的原则。

第五条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应对餐饮服务单位进

行监督检查，并对检查结果进行评定。在餐饮服务单位店面醒目位

置直接公示检查结果，供广大消费者监督。

第六条 监督检查的内容应包括：许可管理、人员管理、场所环

境、设施设备、采购贮存、加工制作、清洗消毒、食品添加剂和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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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运输等。

第七条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应按《餐饮服务食品安

全监督动态等级评定表》（以下简称“量化分级评分表”见附件 2）

的要求开展评定工作。

第八条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国家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制定的评定标准确定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等级。

第九条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等级年度综合评定以字母 A（优秀）、

B（良好）和 C（一般）的形式公示，动态评定结论以“大笑”、“微

笑” 和“平脸” 图案的方式向消费者公示（参见附件 3）。

第十条 餐饮服务单位对公示结果有异议的，自公示之日起 15

日内，可向发布公示的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提出复核申

请，复核机关应在 30 个工作日内给与答复，经调查复核确属不当的，

应按复核结论公示。

第十一条 餐饮服务单位不得拒绝悬挂、张贴或擅自摘下、遮盖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公示的评定结论。餐饮服务食品安

全监督管理部门对拒绝悬挂或张贴综合评定结论及擅自摘下或遮盖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等级评定结论的餐饮服务单位，要求其限期整改，

逾期不改的记入餐饮服务单位信用档案，并定期向社会公布。

第十二条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对餐饮服务食品安

全等级评定结论为“一般”的餐饮服务单位应加大检查频次，对存

在食品安全隐患且整改不到位的餐饮服务单位应实施重点监督。

第十三条 餐饮服务单位主动整改后申请复查的，餐饮服务食品

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应在接到复查申请后 30 个工作日以内组织复查。

复查后，应当根据评分标准重新确定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等级评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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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并予以公示。

第十四条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信息公示牌名称为“餐饮服务

食品安全监督信息公示牌”（以下简称“公示牌”），要求按统一模板

和规格制作。

（一）公示牌应包括：量化分级公示区、证件公示区和公开承

诺区。量化分级公示区包括上年度综合等级、本次检查动态等级、

脸谱图例、责任监督员姓名、监督举报电话；证件公示区包括餐饮

服务许可证、从业人员健康证明和食品安全培训合格证明；餐饮服

务单位食品安全责任人和食品安全管理员姓名置于证件公示区下

方；公开承诺区主要为餐饮服务单位食品安全承诺书。

1．量化分级脸谱公示：公示牌左侧三分之一为“餐饮服务量化

分级脸谱公示区和脸谱图例”，脸谱公示区用于张贴本单位所获上年

度综合等级和本次检查动态等级，脸谱图例为三种脸谱的简要说明。

2．在公示牌左侧量化分级脸谱图例的下方，为监督举报电话号

码及两名责任监督员姓名公示区，以下是量化分级评定单位如：“×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3．《餐饮服务许可证》公示：应在公示牌正中间上部分，设置

“餐饮服务许可证”插入栏，以满足亮证经营的要求。

4．《餐饮服务从业人员健康证明》公示：餐饮服务从业人员健

康证明和食品安全知识培训合格证明应由从业人员佩戴胸前。在公

示牌中下部设置“从业人员健康证明”插入栏。从业人员人数较少

的单位，可采取将健康证集中复印后装订成册后插入该栏；从业人

员较多的单位可将载有本单位从业人员健康信息的人员名单插入本

栏集中公示。“从业人员健康证明”插入栏的下方分别为本单位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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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责任人和本单位食品安全管理员姓名。

5．《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承诺书》公示：应设置在公示牌右侧三

分之一“食品安全承诺书”公示区，（参见附件 1），其下方为“机

动内容预留区”。

（二）公示牌由餐饮服务单位在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

门指导下按照规定式样制作。公示牌外围尺寸为宽 120 厘米×高 80

厘米，背景颜色为浅蓝色。

（三） 公示牌布局图例：（参见附件 3）。

第十五条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信息的公示，不影响对被监督

单位采取其他法律措施。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应根据违

法行为性质和情节，依法予以处理。

第十六条 因监督人员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法

定职责，造成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公示行为违法，并产生危害后

果或者造成不良影响的，依法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的责任。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12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

附件：

1．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承诺书

2．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动态等级评定表

3．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信息公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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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承诺书

为保障消费者的饮食安全，营造安全放心的用餐环境，构建诚

信和谐社会，本单位特向社会公开承诺：

一、严格遵守《食品安全法》和有关法规，依法、诚信经营。

二、严格人员健康管理，定期做好从业人员健康检查和食品安

全知识培训工作。

三、严格执行索证索票、进货查验和台账制度，不采购使用腐

败变质、有毒有害、来历不明的食品和食品原料。

四、严格贮运环节的食品质量控制与管理，保证不使用过期、

变质、被污染的、标识不规范的、来源不明的食品、原料；不使用

非食用物质、非食品用具容器。

五、严格遵守食品添加剂管理规定。做到专人采购、专人保管、

专人领用、专人登记、专柜保存，公开承诺餐饮服务食品安全、公

开本单位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品种名单。

六、严格按照规范清洗消毒餐饮具，保证不使用未经消毒的餐

饮具和包装材料。

七、严格场所管理，保证餐饮店内外环境整洁，采取有效防蝇、

防鼠、防虫、防尘、防潮措施，按规定要求处理餐厨废弃物。

八、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自觉接受社会和群众的监督，提

高安全信用意识、自我约束意识和职业道德修养，如因提供的食物

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自愿按照《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接

受处理。

本单位将严格履行以上承诺，对社会和公众负责，保证食品安

全，接受社会监督，承担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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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动态等级评定表

被检查单位名称： 地址：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业主）： 电话：

餐饮服务许可证号：

许可类别：

检查人员（签字）：

检查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至 时 分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分值

一、许可管理

（10 分）

1.是否超过有效期限★ 2

2.是否存在转让、涂改、出借、倒卖、出租许可证

等行为★
2

3.是否擅自改变许可类别、备注项目 2

4.是否擅自改变经营地址 1

5.是否规范悬挂或摆放许可证 1

6.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是否健全 2

二、人员管理

（10 分）

7.是否配备专职或兼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 1

8.是否聘用禁聘人员从事食品安全管理★ 1

9.是否建立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制度和健康档案 1

10.从业人员中是否存在无健康证明的人员 2

11.是否安排患有有碍食品安全疾病的人员从事接

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
2

12.是否执行晨检制度 1

13.从业人员个人卫生是否符合要求 1

14.是否制定并执行从业人员培训制度 1

三、场所环境

（10 分）

15.场所布局是否符合许可要求 1

16.场所内外环境是否整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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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分值

17.专间区域是否符合要求★ 1

18.专用区域是否符合要求 1

19.地面与排水是否符合要求 1

20.墙壁与门窗是否符合要求 1

21.屋顶与天花板是否符合要求 1

22.卫生间是否符合要求 1

23.更衣场所是否符合要求 1

24.餐厨废弃物处置是否符合要求 1

四、设施设备

（10 分）

25.专间设施是否符合要求 1

26.洗手消毒设施是否符合要求★ 1

27.供水设施是否符合要求 1

28.通风排烟设施是否符合要求 1

29.清洗、消毒、保洁设施是否符合要求 1

30.防尘、防鼠、防虫害设施是否符合要求 1

31.采光照明设施是否符合要求 1

32. 设备、工具和容器是否符合要求 1

33. 场所及设施设备管理是否符合要求 1

34. 废弃物暂存设施是否符合要求 1

五、采购贮存

（10 分）

35.是否采购了禁止经营的食品★ 3

36.是否符合索证索票、查验记录要求 3

37.贮存是否符合要求 2

38.是否开展定期检查与清理 2

六、加工制作

（10 分）

39.粗加工与切配是否符合要求 1

40.烹饪过程是否符合要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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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分值

41.备餐及供餐是否符合要求 1

42.凉菜配制、裱花操作是否符合要求★ 1

43.生食海产品加工是否符合要求 1

44.现榨饮料及水果拼盘制作是否符合要求 1

45.面点制作是否符合要求 1

46.烧烤加工是否符合要求 1

47.食品再加热是否符合要求 1

48.食品留样是否符合要求★ 1

七、清洗消毒

（10 分）

49.清洗是否符合要求 2

50.消毒是否符合要求★ 3

51.保洁是否符合要求 3

52.集中消毒的餐饮具是否具有消毒合格凭证 2

八、食品添加剂

（10 分）

53.是否符合五专要求★ 4

54.是否符合相关备案和公示要求 3

55.是否存在超范围、超剂量使用现象 3

九、检验运输

（10 分）

56.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3

57.包装是否符合要求 3

58.运输是否符合要求★ 4

检查结果： 平均分： 评定等级：

说明：1.带★的检查内容为关键项，2项以上（含 2项）关键项不符合要求，不评定

动态等级。

2.检查结果的平均分：评定总分除以检查项目数的所得（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3.检查项目和检查内容可合理缺项，并进行标准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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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信息公示牌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信息公示牌

食品安全承诺书

从业人员健康证明

餐饮服务许可证

本单位食品安全责任人

责任监督员：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等级公示

监督举报电话：

80cm

120cm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机动内容预留区本单位食品安全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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